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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

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和

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

下述议案予以投票表决，没有对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；本次股

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，关联股东已回避。本次股东大会按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，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、一名公

司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、监票，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，经与网络投

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，议案表决情况和结果如下： 

1、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132,359,67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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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4、监事会工作报告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132,267,67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73%；反对 67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1%；弃

权 15,620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766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5、2022 年年度报告（全文及摘要）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132,267,67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73%；反对 67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1%；弃

权 15,620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766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6、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132,774,07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95%；反对 67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1%；弃

权 15,113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44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7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132,279,47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75%；反对 65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58%；弃

权 15,620,3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767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8、关于 2022 年度董事、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,132,770,47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94%；反对 674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62%；弃

权 15,113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44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9、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64,149,5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1.9160%；反对 25,707,89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0909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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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15,113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9931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得通过。本次股东大会已对涉

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程

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出席会议

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，本所律师同意本

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，无副本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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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系《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

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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